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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森林防火指挥部

关于表彰巴中市巴州区连续50年无森林火灾的通报

各市州森林防火指挥部：

巴州区自1958年以来，认真贯彻执行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，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，构建森林防火“政府负总责，全社会齐抓共管”的责任体系，历届党政领导高度重视，林区干部群众广泛参与，森林防火工作得到了全面落实，实现了连续50年无森林火灾。

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决定:对巴州区连续50年无森林火灾给予通报表彰。希望巴州区发扬成绩，再接再厉，把无森林火灾的优异成绩巩固、延续下去。希望各地学习借鉴巴州区的做法，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，为实现林业科学发展、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生态保障。

特此通报

附：巴中市巴州区连续50年无森林火灾主要做法

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
主题词：森林防火  巴州区  表彰  通报
抄送：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，本部指挥长、副指挥长、各成员
单位，各市州林业局，省长江、大渡河造林局，卧龙保
自然护区管理局。

（共印85份）
巴州区连续50年无森林火灾主要做法
巴中市巴州区(原巴中县)位于我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，幅员面积2562平方公里，其中林地面积10.3万公顷，活立木蓄积720.2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为47.37%。长期以来，他们始终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，党政领导高度重视，各部门密切配合，在健全防火体系、落实防火责任、加强防火宣传、严格火源管理和打牢基础等方面下功夫、求实效、抓落实，取得了连续50年无森林火灾的优异成绩。

一、党政领导高度重视，组织保障坚强有力。自1954年4月16日，原巴中县人民政府首次成立以县长为指挥长、县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森林防火指挥部(原为护林防火指挥部)以来，虽然地方政府经过了撤县建市改区，政府机构多次调整，党政领导易人换届。但是，党政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高度重视，届届接力传递无森林火灾的“接力棒”，始终保持了“不断档不空位”，组织机构不断得到加强，经费投入纳入财政预算，做到了有增无减。全区48个乡镇及28个办事处都成立了以政府领导为指挥长的森林防火指挥部，并且按照分工设置了综合调度、后勤保障、现场督导、宣传报道、专家咨询五个组各司其职，各村亦成立了森林防火领导小组，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。

二、防火责任落实到位，基础工作扎实有效。纵观全区多年来发生的森林火情，90%以上都与森林防火责任落实不到位密切相关。因此，他们紧紧盯住“三线”（政府线，林业主管部门线，指挥部成员单位线）和辖区防火责任落实不放松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确保防火责任落到实处。政府线，每年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会议，抓的第一件事是层层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，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出台森林防火文件，切实履行行政领导责任。林业主管部门线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日常事务，处置森林火情突发事件，协调森林防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落实责任，组织完成森林火灾扑救任务。在关键时期、重点地段全力以赴做好预防措施的落实，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。指挥部成员单位线，明确森林防火协作责任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并按照职责分工和责任区域开展工作，保证协作责任落实到位。辖区责任，在每个辖区严格落实乡(镇)长、村长、组长、家长责任制，按照分片、划段的办法，驻村干部包村、村组干部和护林员包山头地块，确保防火责任落到人头。同时，实行“三问”，问事必问人、问人必问责、问责问到底,谁出问题谁负责，为避免森林火灾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。

三、宣传教育广泛深入，全民防火成效显著。长期以来，森林火灾绝大多数为人为引发。他们紧紧抓住“管林、管人”的基本思路，把防火教育放在首位，为从源头上预防森林火灾，不断加大宣传力度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统一宣传内容，重点把《森林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和《四川省森林防火实施办法》作为主要内容，统一口径在全区进行广泛宣传。创新宣传方式，不但运用传统的碑牌、板报、标语、横幅、宣传车、文艺下乡等形式进行宣传，还把森林防火宣传普及到了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和手机短信等媒体，使森林防火宣传进院户，普及到每个村组、学校、家庭。拓展宣传对象，把森林防火宣传进党校、进职工学校、进农民夜校，成为大家的“必修课”。通过宣传，有效地提高了广大林区干部、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，为避免森林火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
四、火源管理常抓不懈，预防措施全面落实。他们深深体会到，做好野外火源管理是预防森林火灾重要环节，必须做到常抓不懈，有效降低林火发生率。强化值班监测“防火”。全区各森林防火办公室坚持24小时值班制，部门、乡镇“一把手”和分管领导轮流带班。森林防火警戒期，区、乡镇分管领导昼夜坚守岗位。重点林区、火情易发区和坟墓集中区的重要进山路口设立防火岗卡，专职巡山护林员、村民挂牌轮流值班、森林防火联防信息员全部上岗到位，入山进林要道路口设置警示标志，落实专人把守，对进山人员和车辆携带火种情况进行严格检查，严防火源入山进林；扎实做好巡山“控火”。严格按照定期排查、建立台账、挂包督办、信息反馈、责任追究的工作流程，采取区领导包乡镇，乡镇干部包村，村组干部包户，联户联保等办法，以林区企业、施工单位、旅游景点、餐饮娱乐场所为重点，深入排查林区行人吸烟、小孩玩火、烧灰积肥、上坟烧纸、野炊等野外火源隐患，发现一起当场整改一起，真正做到预防在先、预警在先、整改在先、控制在先。严格坚持依法“治火”，随时开展“四查”：一查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是否落实，二查野外火源管理是否到位，三查扑火队伍是否有力，四查各种扑火工具是否完好。严格执行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，发现问题，依法处理，做到“四不放过”，即：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，事故责任得不到处理不放过，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，教训不吸取不放过，深入开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人的活动。几年前，一村民为报复他人纵火烧山，被判刑3年，区相关部门及时组织周边8个乡镇、92个村、13.6万人，以村为单位，广泛开展以案说法，教育广大群众，取得了“处理一件案，教育一大片”的良好效果。

五、队伍建设有序推进，防控能力稳步提升。他们始终坚持“政府负总责，全社会齐抓共管”的原则，广泛调动群众积极参与，使森林防火队伍得到不断壮大，全面落实专（兼）职巡山护林员、村民挂牌轮流值班、森林防火联防信息员“三项制度”。建立森林火情信息员队伍，每个村落实2-3名森林火情信息员，充分发挥火情信息员了望和地面巡逻的作用，及时对森林火情进行预警，对林区进行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监测，做到了防患于未“燃”。广泛组建义务扑火队，全区村村建有义务扑火队，达820支18900余人，保证了一有火情，立即就近处置，确保有火不成灾。持续投入，打牢基础，本着“宁可备而不用，不可用而无备”的原则，建立了2支应急专业扑火队，50支乡镇半专业扑火队，先后购置森林防火通信工具150部、交通工具57辆、灭火工具3700多件（台），修建防火通道987公里，建防火隔离带283公里、消防池310口、森林防火检查站10处、了望台8座，为提高森林火灾的综合防控能力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提高技能，练强本领，区、乡（镇）森林防火指挥部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开展森林防火培训、实战训练和灭火演习。近年来，全区参加过防火培训的人员近百万人次，参加知识讲座的达30.1万人次，应急指挥培训50次，实战演习28次，有效地提高了专业扑火队、义务扑火队和广大群众的扑火能力，基本达到了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能胜的要求，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得到了稳步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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